
21150115-日行一善-民事撤回上訴狀-促成訴訟對造人撤回上訴，到工地請其簽名，免費代刻普通章，及到簡易庭遞狀，以避免寶貴司法資源之浪費。

民事撤回上訴狀       
案號：114年度簡上字第283號   股別：輕股
上訴人：曾**         住 桃園市中壢區**號
被上訴人：李**      住 新竹縣竹北市**號
被上訴人：竇**
住 桃園市中壢區**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被上訴人：許**
住桃園市中**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2人訴訟代理人：許連景
地址：桃園市中壢區中明路162號
電話：03-4916345
傳真：03-4923774
電子郵件位址：ckr.agent@yahoo.com.tw
訴之聲明民事撤回上訴狀
為撤回上訴事：
[bookmark: _Hlk150782069]一、上訴人因不服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案號：112年度壢簡字第1792號 請求排除侵害事件，業經提起上訴，由  貴院以114年度簡上字第283號受理，但尚未為終局判決。 
二、貴院於114-12-23召開第二次庭，上訴人因為事忙未克出庭深表歉意，原在第一次庭時，上訴人有陳述如其他共有人願意辦理共有分割，則會撤回告訴，第一地政士公會創會長許連景，並同意意免收代書費，協助辦理共割事宜，但斡旋結果，其他共有人目前尚未同意辦理共割，本人與許代書研討後，為避免浪費寶貴之司法資源，同意撤回本案之上訴，且許代書仍同意，將來如共有人，同意辦理共有土地分割時，仍願遵守諾言免收代書費。
三、依民事訴訟法第 459 條第 1 項規定，撤回本件上訴。並依同法第 83 條 第 2 項規定聲請退還上訴人在第二審所繳裁判費 2/3。檢附上訴人之   ***帳號   ***存摺封面影本 1 件，請將應退還之裁判費匯入該帳戶內(證物1)。
   證物1：存摺封面影本
此 致 
台灣桃園地方法院 公鑒 
中     華       民   國   115 年      01 月    15    日
具狀人         曾**                  ( 簽名蓋章) 
義務撰狀人     許連景                 (簽名蓋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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